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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一路 170 號 1 樓 

出    席：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 980,000,000 股，本次出席股東代表股

份總數 622,659,503 股，出席比率為 63.53%。（其中含電子方式出席

行使表決權者 542,081,935 股） 

列    席：理律法律事務所蔣大中律師 

          黃帝穎律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國禓會計師 

          胡忠一董事  戴克遠董事  伍錫達董事  曹啟鴻董事   

          林世銘獨立董事  翁銘章獨立董事  何彥陞獨立董事 

主    席：李董事長孫榮                 記錄：劉季青 

主席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宣佈開會。 

壹、主席致詞：非常感謝各位股東蒞臨股東會，給予最直接的關心與支持。回

顧 111 年度，台肥不論是在肥料化工、不動產或是轉投資朱肥

部分，整體獲利穩健；在同仁超過一個甲子胼手胝足的打拼

下，已奠定雄厚的基礎；展望未來面對更嚴峻的挑戰，台肥將

以更戒慎恐懼的心情，落實風險管理，追求各事業體的穩定成

長，以股東、客戶、社會大眾與員工福利為目標，繼續努力。 

貳、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1）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 2） 

三、本公司 111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報告（請參閱附件 3） 

四、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報告（請參閱附件 4） 

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暨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業經會計

師查核竣事且出具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審計委員

會查核，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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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12 年 3 月 8 日第 35 屆第 10 次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公司 111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5）。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2,659,503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00,447,498 權 

（含電子投票 522,683,663 權) 
96.42% 

反對權數：217,983 權 

（含電子投票 214,983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1,994,022 權 

（含電子投票 19,183,289 權) 
3.53%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11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查

核竣事，111年稅後純益新台幣2,669,648,687元。 

二、本公司111年度決算稅後盈餘及未分配盈餘擬分配如下： 

(一)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按111年度稅後淨利2,669,648,687元，加計確定福利計畫

之再衡量數調整項目10,759,623元及迴轉首次採用TIFRS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32,613,621元後，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計271,302,193元。 

(二)分派紅利： 

按111年度稅後淨利2,669,648,687元，加計調整後未分配

盈餘940,571,438元，並扣除法定盈餘公積271,302,193 元

及期末未分配盈餘888,917,932元後餘額2,450,000,000元，

分派股東紅利現金每股2.5元。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112年3月8日第2屆第10次審計委員會查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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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經本公司112年3月8日第35屆第10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分配股息基準日。另

本公司於分配股東現金紅利基準日前，有依證券交易法第廿

八條之二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註銷影響

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 

四、上(110)年度員工酬勞實際分配對象及數額之彙總資訊已揭露

於本公司年報和公開資訊觀測站。 

五、因本公司未編製財務預測及未有無償配發新股之情事，故本

次無償配股對本公司營運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

之影響，不適用。 

六、檢附本公司111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6）。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2,659,503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600,903,630 權 

（含電子投票 523,172,795 權) 
96.50% 

反對權數：381,513 權 

（含電子投票 345,513 權) 
0.05%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1,374,360 權 

（含電子投票 18,563,627 權) 
3.43%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林世銘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公決。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

其許可。 

二、擬解除林世銘獨立董事競業行為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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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 

姓名 

林世銘 

兼任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圓祥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日友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兼任職務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主要營業

(行為)內容 

停車場經營業 

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業 

特定專業區開發

業 

資料處理服務業 

化學原料批發業 

化學原料零售業 

國際貿易業 

國際貿易業 

廢棄物清除業 

廢棄物處理業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35屆第11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

會公決。 

    決  議：本案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表決結果照案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622,659,503 權 

表   決   結   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3,871,497 權 

（含電子投票 506,107,662 權) 
93.76% 

反對權數：580,537 權 

（含電子投票 577,537 權) 
0.09%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38,207,469 權 

（含電子投票 35,396,736 權) 
6.13% 

伍、選舉事項： 

    案  由：增選本公司第 35 屆獨立董事乙名，敬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四條第二項：「上市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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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當職務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應於中華民

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

於四人…(以下略)」，依上述規定本公司將於今年股東會增選

獨立董事乙名。 

二、依公司章程第十六條及十六條之一規定，本公司設置董事九到

十一人，其中至少三名為獨立董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之

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且

應一併舉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三、今年股東常會擬增選獨立董事乙名，任期自民國 112 年 6 月

28 日至 113 年 7 月 27 日。 

四、本公司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名單業經第 35 屆第 10 次

董事會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候選人姓名 主要學經歷 持有股份數額 

獨立董事 蘇昱彰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 

私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系工學士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處長 

宜蘭縣政府秘書處處長、地政局

局長、地政處處長 

０ 

    選舉結果：經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投票增選獨立董事乙名，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姓名 當選權數 

獨立董事 蘇昱彰 534,573,699 權 

 

股東提問暨公司答覆： 

股東戶號 372492： 

提問：關於營業虧損之具體改善措施，煩請說明。建議面對國際原物料上

漲，因照顧農民而肥料凍漲時，以三至五年的長約訂單簽訂模式，

待價格回穩時，才不致補貼到競爭對手；其次，重大補貼政策應提

董事會討論同意；未來面對電動車的潮流，石化產能將下降，屆時

肥料原料價格將倍數上漲，面臨虧損時勢必需要更有創意的做法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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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答覆摘要說明： 

受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影響，去年原物料價格漲幅達一倍以上，肥料

部分確實造成虧損；111 年農委會同意以原料漲幅 50%做為補貼標

準，並已爭取 18.8 億元補貼；且肥料事業尚有化工與朱肥尿素獲利，

並積極開發利基型產品與電子級化學品，尚可應付肥料虧損，故肥料

事業尚有毛利；本年度起原物料價格已下跌回穩，公司將掌握原物料

價格並持續爭取農委會相關補貼。 

    股東二次發言： 

        公司應跳脫補貼策略的模式，例如農委會直接發「農肥券」給農民，

讓肥料價格回歸市場機制。抑或在不違反公平交易情況下，與農民或

經銷商有較長期的合約，或將肥料銷售擴展到海外。相信公司在保障

股東權益的同時，農委會也能間接受益，進而照顧農民，故建議應讓

補貼政策回歸到農委會，而非扭曲市場機制。 

    主席發言：感謝股東良性與正面的建議，我們都聽到了，我們將帶回去好

好研究，避免重複發生。 

 

股東戶號 354971： 

提問：(一)營業淨利是 20 年來首見的呈現負值，請問 111 年全年度台肥因

肥料價格凍漲而損害股東權益的金額是多少？ 

(二)台肥吸收肥料漲幅 50%是公司決定抑或是農委會要求？（民國

97 年當時是政府吸收 70%，台肥吸收 15%） 

(三)公司營業淨利為負數，稅後淨利較去年衰退，連現金股利都比

去年減少，為何經理人的酬金比去年增加？ 

公司答覆摘要說明： 

(一)(二)公司於民國 97 年也發生過肥料虧損，虧損幅度與去年差不

多，當時爭取到 70%補貼，而去年只爭取到 50%的補貼，尚有

努力的空間；公司必須照顧農民以善盡企業責任，達到公司治理

與永續發展的目標，而股東權益亦在公司考慮內，故將繼續爭取

不足部分的補貼。 

(三)公司於 109 年原有三位副總，其中一位副總在 10 月屆齡退休，

直至 110 年 10 月才升任第三位副總，因 110 年 1 至 10 月只有兩

位副總，故 111 年經理人報酬較 110 年增加，造成金額上的差

異。 

    主席發言：台肥同仁經過超過一個甲子的努力，期間有宿命、有突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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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前面股東的期許與建議，我們都聽到了，未來新的一甲

子，我們的努力將不會讓各位失望。台肥支持農業、照顧農民

的企業存在價值，永遠不會改變；未來將結合智慧生產與數位

服務的科技引進，朝向精準施肥、永續農業的方向邁進，並以

新的商業模式，推動肥料化工本業的再次轉型；現階段，台肥

積極推動不動產永續產能的開發，擴大台肥穩定獲利的基礎，

將是迎接下一個甲子發展最有利的條件。今天我們回到台肥基

建處，在新建的辦公大樓內舉辦股東大會，事實上這是一個重

要的宣示，台肥將從南港再出發，為下一個一甲子更美好的台

肥一起打拼，也期待各位股東再給予我們鞭策與鼓勵。 

 

陸、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 172998： 

提問：(一)公司花蓮深層海水園區長年培育各式藻種，深耕循環經濟，由

於微藻可提供良好固碳能力，與政府淨零排碳政策吻合，請問公

司是否考慮開發微藻固碳商機？ 

(二)近期報載公司進口台灣首批低碳氨，液氨可能為能源轉型重要

原料，請問未來規劃，對公司營收貢獻為何？ 

公司答覆摘要說明： 

(一)花蓮廠生產開發著重在高經濟價值健康食材與保健食品之開發

為主，屬於綠色經濟，而配合政府政策推動淨零碳排，也是公司

持續在投入的領域；股東所提之微藻固碳的技術主要針對高排碳

產業所開發之循環經濟的一環，花蓮廠並無此條件與需求，但是

我們將研究此技術運用於台中廠或苗栗廠，擴大企業商機。 

(二)主席向各位報告，在國營事業裡，台肥將期許自身為最早推動

淨零跟低碳商機政策的公司；液氨確實是最有條件做節能之原

料，本公司將配合政府政策，以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邁開腳步

與國際接軌，全力朝此方向努力突破。 

 

股東戶號 369005： 

提問：請問可否預估 2023、2024、2025 年的租金收入？去年是 11.45 億台

幣。 

公司答覆摘要說明： 

未來三年租金增加將以 C2 陸續啟用經營為主，租金收入及毛利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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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加；未來將加入 C4 與新竹的不動產開發，陸續擴大穩定租金

收益。 

 

股東戶號 305427： 

提問：建議除息日請提前於八月份，股息發放請提前於九月份。另請簡短

說明新竹不動產 X 計畫之規畫內容。 

公司答覆摘要說明： 

本公司 111 年股息除息日為 8 月 26 日，發放日為 9 月 16 日，將請股

務單位在符合法令規定與相關作業程序許可情況下，盡量提早發放，

以符合股東期望。關於新竹 X 計畫主要為新竹市政府規劃在公道五路

沿線的科技廊道，公司已將科商園區 D6 土地設定地上權予科管局作

軟體園區之開發；未來將配合竹科與科管局開發進度，掌握適當時機

開發 D5 與 D4 土地周邊。 

 

    

柒、散    會：議畢，主席宣布散會。 

備註：本議事錄僅摘錄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細內容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

準。 

 

 

主席：李董事長孫榮              記錄：劉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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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案由：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 112 年 3 月 8 日第 2 屆第 10

次審計委員會查核在案，並經本公司 112 年 3 月 8 日第 35 屆第 10 次

董事會審議通過。 

二、檢附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營業報告書   

一、 前言：  

回顧民國 111 年度，受國際原物料行情持續大漲及地緣政治衝突影響，各行各業都

遭受嚴重的衝擊，加上國際海運費居高不下且疫情持續肆虐，本公司營運亦面臨更為嚴

峻的挑戰。然在經營團隊和全體同仁群策群力、努力耕耘之下，肥料化工本業及租賃項

目在營收部分皆有所成長，同時因認列朱肥轉投資利益，最終合併本期淨利為

2,669,649 仟元。  

  

二、 營運概況：  

  

(一)產銷方面：  

111 年度實際生產肥料產品 709,882 公噸，較 110 年度增加 12.81%，化工產品

210,087 公噸，較 110 年度增加 2.74%；111 年度實際銷售肥料產品 718,899 公噸，

較 110 年度減少 2.39%(國內肥料產品銷量增加，總銷量減少係朱肥轉銷尿素減

少)，化工產品 186,629 公噸，較 110 年度減少 16.05%。  

  

(二)營收及獲利方面：  

１. 個體財務報表  

111 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 14,264,756 仟元，較 110 年度新台幣 13,074,793 仟元

增加 9.1%，營業淨利新台幣-668,995 仟元，較 110 年度營業淨利減少

275.21%。營業外淨利為新台幣 3,926,075 仟元，較 110 年度增加 16.35%，本

期淨利為新台幣 2,669,649 仟元，較 110 年度減少 12.03%。  

  

２. 合併財務報表  

111 年度營業收入新台幣 15,052,251 仟元，較 110 年度新台幣 13,659,406 仟元

增加 10.2%，營業淨利新台幣-488,523 仟元，較 110 年度營業淨利減少

196.29%。營業外淨利為新台幣 3,784,988 仟元，較 110 年度增加 15.2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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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淨利為新台幣 2,669,649 仟元，較 110 年度減少 12.03%。  

  

(三)財務結構方面：  

１.  個體財務報表 

本公司財務結構健全，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資產總額新台幣 80,421,034 

仟元，負債新台幣 27,360,038 仟元，負債比率 34.02%，權益新台幣 53,060,996 

仟元，每股淨值新台幣 54.14 元。  

  

２.  合併財務報表 

本公司財務結構健全，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資產總額新台幣 80,752,474 

仟元，負債新台幣  27,691,478 仟元，負債比率  34.29%，權益新台幣 

53,060,996 仟元，每股淨值新台幣 54.14 元。  

  

      (四)在投資計畫方面：   

南港 C2 開發案，整體開發進度達 94%(111 年 12 月)。辦公大樓已開始進行

辦理出租業務。旅館大樓部分，預計於 112 年第一季取得使用執照；南港 C4 開

發案，整體開發進度達 46%(111 年 12 月)，工程進度依規劃進行。新竹科商園

區開發案，其中 TFC1 辦公大樓已滿租，現正進行新辦公大樓(已取得建照)及住

宅(已取得建照)開發計畫。原高雄生產工場土地參與公辦市地重劃，未來將依市

況及實際重劃進度作最佳開發規劃。  

  

三、展望：   

國際地緣政治衝突及新冠疫情因素，仍持續影響全球供應鏈，尤其大宗原物料價格起伏

對獲利影響甚鉅，本公司仍會持續關注國際情勢發展，作好相關準備予以因應。  

    肥料化工事業，仍秉持發展利基產品策略，拓展業務範圍增加營收外，在營運管理綜效

及推行節能減碳工作下，提升集團獲利率及永續發展。  

    不動產開發事業，持續進行建立永續財策略，南港經貿園區及新竹科商園區開發案，依

照計畫逐步推行，確保達成提高永續財獲利比重之營運方針。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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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

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國禓、林恒昇會計師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世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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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案 由：本公司 111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提會  報告。 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五條辦理。 

二、本公司 111 年度財務報表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之獲利

狀況（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計新台幣

3,392,791,718 元。 

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核算董事及員工酬勞如下： 

(一)董事酬勞，現金54,284,667元： 

符合111年度獲利狀況3,392,791,718元之1.6%規範。 

(二)員工酬勞，現金81,427,001元： 

   符合111年度獲利狀況3,392,791,718元之2.4%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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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提會  報告。 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配合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

十九條規定，爰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新增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及修正第十三條第二項。另因時制宜

修正第七條，修正重點如列：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係涉及公

司經營之重要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以使董事為決策前有

充分之資訊及時間評估其議案，爰新增第一項後段文字及刪除第

二項除書規定，明定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二)修正條文第七條：鑒於科技進步，視訊會議畫面截圖足以顯示所

有出列席人員之頭像及姓名，作為出席佐證以代替簽到，爰刪除

第七條後段規定。 

(三)新增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參酌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一、二

項規定及經濟部九十四年八月二日經商字第0九四0二一0五九九

0號函釋，董事長之解任與選任同屬公司重要事項，爰新增第六款

規定，明定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均應提

董事會討論，現行第六款至第八款移列為第七款至第九款。 

二、檢附「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董事會常會召開時應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並載明開會時間、

地點、召集事由，並於召集通知

時一併寄送會議相關資料，如

遇有臨時或緊急議案需列入議

程時，議案資料得臨時發給之，

但若有本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

各款事項，不得列入。 

第四條 

董事會常會召開時應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並載明開會時間、

地點、召集事由，並於召集通知

時一併寄送會議相關資料，如

遇有臨時或緊急議案需列入議

程時，議案資料得臨時發給之。 

召開臨時會時，得隨時召集之。

但本規則第十三條各款之事

一、第三項未修正。 

二、鑑於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

係涉及公司經營之重要事

項，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

以使董事為決策前有充分

之資訊及時間評估其議

案，爰刪除第二項除書規

定，明定第十三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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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臨時會時，得隨時召集

之。但本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

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前二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時，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

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前二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

同意時，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另公司倘有緊急

應提董事會討論之情事，

可依第二項規定得隨時召

集，對於公司業務或營運

之正常運作應不致產生影

響。至緊急董事會之召集

仍應依第五條以董事便於

出席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並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應將董事會議事內容、會

議資料併同召集通知送達

董事會成員。 

第七條  

董事會議如以視訊會議方式為

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七條  

董事會議如以視訊會議方式為

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應傳真簽到

卡以代簽到。 

鑒於科技進步，視訊會議畫面

可顯示所有出列席人員之頭像

及姓名，畫面截圖足以代替簽

到，爰刪除傳真簽到卡以代簽

到之規定。 

第十三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

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

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第十三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

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

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

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一、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董事長

之選任，係屬董事會或常

務董事會之職權，而董事

長之解任程序，公司法雖

無明文，惟參酌經濟部九

十四年八月二日經商字第

○九四○二一○五九九○

號函釋，董事長之解任方

式，公司法並無明文，若非

章程另有規定，自仍以由

原選任之董事會或常務董

事會決議為之，較為合理。 

二、參酌上開公司法規定與經

濟部函釋，復基於董事長

之解任與選任同屬公司重

要事項，爰新增第六款，明

定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

者，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均應提董事會討論，現行

第六款至第八款移列為第

七款至第九款。 

三、第二項配合第一項所涉款

次修正，第三項至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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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

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

他依法令、章程規定應由

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

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

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

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

計算之。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至

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

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

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

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

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

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

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應

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

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

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

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

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

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

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

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

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

計算之。 

公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有至

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

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事出

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

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

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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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 17 - 

 

附件 5 

- 17 - 

 

附件 5 



 

- 18 - 

 

 
- 18 - 

 



 

- 19 - 

 

 

- 19 - 

 



 

- 19 - 

 

 
- 19 -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20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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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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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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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請詳閱後附29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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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30～5～ 
- 30 -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黃耀興 經理人：黃耀興 會計主管：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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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11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註 

壹、擬分配數：       

期初未分配盈餘  897,198,194   

迴轉首次採用 TIFRS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2,613,62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10,759,62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940,571,438   

本年度稅後淨利  2,669,648,687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271,302,193 註 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338,917,932   

貳、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按每股 2.5 元 X 980,000,000 股)   -2,450,000,000 註 2 

期末未分配盈餘   888,917,932   

附註： 

  

(1) 期初未分配盈餘為 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之 110 年度盈餘分配表上「期末未分配盈餘」金額。 

(2) 本次分配優先分配 111 年度之盈餘。 

(3) 現金股利不足一元時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註 1：公司法第 237 條第 1 項 

(1)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2) 本公司於 111 年度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時，依經濟部經商字第 10802432410 號

函及 10902005780 號函辦理。 

 

註 2：公司章程第 25 條第 3 項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依法繳納稅捐後，應先彌補歷年虧損，如尚

有盈餘，先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並按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

公積後，再將其餘額併同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作為可供分配之盈餘，惟

得視業務需要酌予保留或酌提特別盈餘公積後，由董事會按年擬具盈餘分派

議案，提請股東常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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